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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风景园林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太原市园林质量植保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志刚、刘娜、郭胜涛、刘凯英、乔雪娟、段清、邵晶、张鹏、眭喆、赵俊

芳、赵龙海、贺建荣、张恒瑞、安丽、刘芳。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李通年、焦云祥、葛光云、张永旺、马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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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管理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绿地的植物养护、园容管理、附属设施管理、安全管理及档案管理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绿地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25499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绿地灌溉水质 
GB/T 51168 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 
GB 51192 公园设计规范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CJJ/T 263 动物园管理规范 
CJJ/T 287 园林绿化养护标准 
DB14/T 973 古树名木养护管理规范 
DB14/T 1850 园林绿化种植土质量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绿地管理 

对城市绿地内植物及其附属设施采取养护措施及相应的管理工作。 

3.2 杂草 

目的园林植物以外的妨碍和干扰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各种自生植物类群，以草本为主。 

3.3 恶性杂草 

对生态系统、生境、物种带来威胁或者危害且难于防治、传播迅速以及危害特别严重的杂草。 

4 基本规定 

4.1 城市绿地管理包括植物养护、绿地管理两方面。植物养护包括水分管理、养分管理、土壤管理、

病虫防控及修剪管理。绿地管理包括园容管理、附属设施管理、服务管理、安全管理、档案管理等。

植物养护类别按照树木、花卉、草坪、竹类等进行划分。 

4.2 城市绿地内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应遵循《中国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 

4.3 城市绿地管理应文明作业，工完场清。 

4.4 养护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技术力量，每 10 万 m2养护面积应具备园林绿化工程师以上技术负责人 1
人，园林绿化工程师、技师以上技术人员不少于 3 人，3t 以上水车 1 辆及其它养护设备。 

5 植物养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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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水分管理 

5.1.1 根据气候条件、土壤条件、植物种类制定水分管理方案，在植物没有受到缺水影响前适时适量

灌溉，保持园林植物水分代谢平衡。 

5.1.2 水质应符合 GB 3838 中Ⅴ类用水标准，再生水灌溉时，水质应符合 GB/T 25499 的规定；不得

使用含融雪剂的积雪补充土壤水分，不得使用生活或工业污水灌溉绿地。 

5.1.3 土壤封冻前，在日平均气温 3℃、土壤“夜冻日消”时应结合施基肥浇冻水。园林植物发芽前，

在日平均气温 3℃时应浇解冻水。园林树木花前、花后及花芽分化期应浇水。  

5.1.4 灌溉应灌足灌透，土壤浸湿深度宜大于 30cm，宜推广喷灌、滴灌、渗灌等灌溉方式。 

5.1.5 雨后内涝、积水区域应在 12h 内采取排涝措施。  

5.2 养分管理 

5.2.1 根据植物品种、生长发育状况，选择施肥方式、施肥种类、施肥量，平衡土壤中各种矿质营养

元素，保持园林植物养分代谢平衡。 

5.2.2 施肥不得污染环境，不宜选用引起环境污染和人群心理厌恶的肥料种类，不得使用未经腐熟的

有机肥和污染物、重金属及其它有毒物质含量超标的肥料。 

5.2.3 基肥以缓效性肥料为主，追肥以速效性肥料为主。有机肥和无机肥应配合使用，不应长期施用

同一种肥料。 

5.2.4 施基肥时必须与土壤混匀，严禁将肥料直接施在根系上；追肥因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不

得污染植物枝叶，叶面施肥应避开阴雨天或高温时段。 

5.2.5 园林绿化废弃物宜就地堆肥再利用，推广控释、缓释、液态肥等高养分利用率的新型肥料，采

取测土施肥、植物叶片营养诊断施肥等智能施肥技术。 

5.3 土壤管理 

5.3.1 土壤主要理化性状、养分、酸碱度、盐分指标应符合 CJ/T 340 和 DB14/T 1850 的规定，不符

合的土壤应结合施肥进行改良。 

5.3.2 应遵循“除早、除小、除尽”的原则，及时拔除恶性杂草，严禁其结籽，其余杂草防除宜结合

松土进行。 

5.3.3 应定时进行中耕松土，使根部附近的表层土壤保持疏松并具有良好的透水、透气性，松土深度

以不伤根为宜，不得在土壤泥泞状态下松土。 

5.3.4 休眠期的草本地被、行道树的树池及其它裸露的土壤宜用植物材料等覆盖，厚度不应小于

15cm。 

5.4 病虫防控 

5.4.1 园林病虫害防控应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在病害发生初期、害虫低龄期及杂草

敏感期及时进行防治。 

5.4.2 建立健全园林病虫害监测预报系统和灾害事件应急预案，园林植物须经植物检疫合格后，方能

进行栽植，不得携带外来入侵物种进入城市绿地。 

5.4.3 加强养护管理，使植株生长健壮，以增强抗病虫害的能力。及时清理带病虫的落叶、杂草等，

消灭病源、虫源，防止病虫扩散、蔓延。 

5.4.4 清除孵化初期未分散幼虫或越冬虫茧、虫蛹、卵块、卵囊等休眠虫体及染病枝叶；直接捕杀个

体大及危害状明显的害虫、有假死性或飞翔力不强的成虫；利用昆虫的趋化性、趋光性、趋色性等趋

性，采用悬挂杀虫灯、悬挂黄板、放置诱木等方法驱避或诱杀害虫。 

5.4.5 保护和利用有益生物，加强益鸟的招引、保护、饲养和驯化；采用药剂防治时，选用高效、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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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植物源、生物源、昆虫生长调节剂、昆虫化学信息物质、抗生素类农药。 

5.4.6 化学防治应选择符合环保要求的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交替使用不同的药剂，减少喷药次

数。喷洒药剂时避开人流活动高峰期和夏季高温时段；科学用药，避免药害的发生。 

6 分类养护 

6.1 树木 

6.1.1 依据城市绿地的功能需要和景观要求确定树木的养护内容，根据景观要求和园林植物长势进行

修剪。古树名木的养护应符合 GB/T 51168 和 DB14/T 973 的有关规定。 

6.1.2 修剪 

6.1.2.1 树木修剪应依据园林景观要求，遵循树木生长特性、生长状况与立地条件。 

6.1.2.2 园林树木可在休眠期和生长期进行修剪，但更新修剪必须在休眠期进行；有严重伤流和易流

胶的树种修剪应避开生长季和落叶后伤流严重期；观赏一、二年生枝的、抗寒性差的、易抽条的树种

修剪宜于早春进行；常绿树的修剪应避开生长旺盛期；绿篱、色块、造型树木的修剪应在 5 月~9 月进

行。 

6.1.2.3 通过修剪，保持种植设计的冠形、树高、姿态，去除交叉枝、徒长枝、密生枝、衰弱下垂枝

及根蘖枝、枯枝、病虫枝、残花（观果树除外）。 

6.1.2.4 极端天气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园林植物损毁、倾斜应及时采取修剪、更新等应急措施。 

6.1.2.5 修剪程序应符合 CJJ/T 287 的规定，修剪剪口应平整光滑不劈裂，落叶树不留残桩，针叶树

留 1cm~2cm 短桩；直径大于 2cm 的剪口应进行伤口处理；大枝回缩应分步锯除；剪完病枝的工具应

消毒，避免交叉感染。 

6.1.2.6 乔木修剪 

—— 具中央领导干的树种，修剪时应注意保护中央领导干的延长枝，使其向上直立生长。中央领

导干受损时，利用顶端侧枝重新培养新的中央领导干的延长枝。 
—— 针叶树应剪除基部垂地枝条，根据管理需要逐步提高分枝点，并保护中央领导干的延长枝直

立向上生长。 
—— 行道树通过修剪，应满足视距内视线通透、行车安全、建筑采光及景观要求，确保行人、车

辆和道路附属设施及周边建筑物安全。同一路段、同一树种的行道树应保持树形、分枝点高

度、树冠下缘线、冠幅、树高及主枝开张角度基本一致。 

6.1.2.7 灌木修剪 

—— 应使树冠内高外低，形成自然丰满的圆头形或半圆形树型，并逐年更新衰老枝。  
—— 当年生枝条开花灌木休眠期修剪时，应保留 3 芽~5 芽短截生长健壮枝条，促发新枝。一年多

次开花灌木应及时剪去残花，促使再次开花。 
—— 隔年生枝条开花灌木休眠期适当整形修剪，生长季花落后 10d~15d 将已开花枝条进行中或重

短截，疏剪过密枝，以利来年促生健壮新枝。 
—— 多年生枝条开花灌木应注意培育和保护老枝。 

6.1.2.8 藤木修剪 

—— 剪除密生枝、病虫枝，清除枯死枝，剪去脱离攀援物下垂的枝条。 

—— 采取重剪、刻伤枝条促进萌发新枝和枝条牵引措施使枝叶均匀分布。 

—— 定期回缩衰弱主枝，强壮树势。 

6.1.2.9 绿篱及色带修剪应轮廓清楚，线条整齐，顶面平整，高度一致，侧面上下垂直或上窄下宽；

造型树木应保持外型轮廓清楚，外缘枝叶紧密；每次修剪高度较前一次修剪应提高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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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防寒 

6.1.3.1 加强肥水管理，合理修剪，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使树木枝条充分木质化，提高抗寒能力，

确保树木安全越冬。 

6.1.3.2 对树势较弱的树木及反季节移植的速生树种、边缘树种、彩色树种应采取防寒措施。 

6.1.4 树木调整 

6.1.4.1 树木种类调整和伐除应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宜采取修剪树冠、间隔移除等措施调整

群落结构。树木间隔移除时，按照速生树种先于慢生树种、落叶树种先于常绿树种、普通树种先于珍

稀树种的顺序。 

6.1.4.2 死亡的树木应及时清除并补植；因病虫害致死的树木，应对土壤进行消毒或更换种植穴内土

壤；对生长环境不适应或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树木，应及时调整。 

6.1.4.3 树木补植宜选用与原植物种类（品种）一致，规格、形态相近的植株。 

6.2 花卉 

6.2.1 应根据花卉的生态习性、种植设计要求和立地条件进行养护管理。 

6.2.2 花坛、花境和各种容器栽植花卉应及时浇水，宿根花卉、球根花卉的冻水和解冻水应浇足。 

6.2.3 中耕除草不能损伤花卉及造成根系裸露，宿根花卉、球根花卉萌芽期应保护新生嫩芽。 

6.2.4 及时去除残花、枯叶，按原品种、原规格补齐缺苗、死苗，按照管理要求通过修剪、水肥管理

控制花卉高度。 

6.2.5 入冬前统一清理无景观效果的一年生花卉，按照统一高度修剪宿根花卉、球根花卉的地上部分，

并采取地面覆盖措施。 

6.2.6 对耐寒性差的宿根花卉、球根花卉应采取防寒措施，确保安全越冬。 

6.3 草坪 

6.3.1 应根据草坪种类、立地条件、草坪功能确定养护管理内容。  

6.3.2 应及时清除杂草，保持草坪纯度。 

6.3.3 缺损草坪应及时补植与原草坪相同的草种，并加强管理养护。 

6.3.4 及时进行切草边作业，建植 3 年以上草坪应采取打孔、疏草等措施。   

6.3.5 草坪的修剪应根据不同草种的习性和观赏效果，进行定期修剪。剪草的高度因草种、季节、环

境等因素而定。一次修剪高度原则上不大于草高的 1/3。暖季型草坪修剪后高度为 6cm~8cm；冷季型

草坪修剪后高度为 7cm~9cm，夏季休眠期修剪后高度为 10cm~12cm。   

6.3.6 施肥应均匀，宜与修剪、打孔透气相结合。休眠期按 50g/m2~150g/m2 施腐熟粉碎的有机肥，

生长期根据草坪生长情况按 10g/m2~12g/m2 追施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冷季型草返青前或夏季休眠

解除前，按 8g/m2~10g/m2撒施尿素 1 次，暖季型草于 5 月和 8 月按 10g/m2施尿素 1 次；草坪施肥后应

及时浇水。 

6.4 地被 

6.4.1 应根据地被种类、立地条件、种植设计要求确定养护管理内容。 

6.4.2 采取修剪地上部分、物理阻根等措施保持地被边缘。 

6.4.3 生长期通过水肥管理、修剪控制高度；入冬前统一清理无景观效果草本地被的地上部分，并采

取地面覆盖措施。 

6.4.4 地被补植宜选用与原植物种类（品种）一致，规格、形态相近的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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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木本地被更新同树木更新，草本地被定期在休眠期分墩重栽。 

6.5 竹类 

6.5.1 应及时清除密生竹干、枯死竹干和枝条，休眠期去除 5 年生以上竹干。 

6.5.2 施肥以施有机肥为主，并适量加入含铁的复合肥料。 

6.5.3 竹类栽植地边缘应采取物理阻根措施。 

7 绿地管理 

7.1 园容管理 

7.1.1 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卫生保洁制度，保持干净整洁，按时清扫。及时清除影响景观、有安全隐

患的积雪、枯枝、落叶。 

7.1.2 建筑物、构筑物应外观完好，墙面无污迹，无乱张贴现象。各类设施定期清洗，整洁美观；园

路、栈道、健身步道、汀步保持无土、无痰迹、无污物，雨后无积水、无淤泥，雪后及时清扫，无积

雪。 

7.1.3 景观水体应保持正常水位，及时采取水质改良措施或视具体情况定期换水；无飘浮垃圾，无污

水排放；定期清理淤泥、水草等杂物。对水质进行监测，水质应达到 GB 3838 规定的Ⅳ类用水要求。 

7.1.4 降低噪声影响，噪声标准应达到 GB 3096 规定的Ⅰ类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7.1.5 厕所卫生应由专人负责，全天保洁，及时消毒，无臭味、无蚊蝇、无蜘蛛网，每天彻底清扫冲

洗 2 次以上；卫生设施齐备并保持完好；卫生洁具、便池、地面保持清洁、无污垢；手纸篓及时清理、

无满溢；化粪池及时清掏。 

7.1.6 垃圾应分类收集，不得焚烧；垃圾箱应分类设置，动态保洁，定时清理、消毒；园林废弃物及

动物粪便应在灭菌、灭虫、灭草无害处理后循环利用。 

7.2 附属设施管理 

7.2.1 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应保存完好，满足使用功能，定时检修，运行正常。 

7.2.2 给水、排水、供电、供暖、弱电等管线设施应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定时检修，运行正常。 

7.2.3 园路、栈道、健身步道、汀步应保持畅通，正常使用。无障碍设施应完善，运行正常；无障碍

游览线路可到达主要景点。 

7.2.4 公共信息标志、标识牌等标识系统应简洁美观、布局合理，文字图形应符合国家标准或国际通

用标准。植物牌示固定不得影响植物生长。 

7.2.5 健身场地及设施应设置合理、标识明显、设施完好；园凳、园椅外观整洁美观，坐靠舒适，无

损坏。 

7.2.6 服务设施、文化设施、游乐设施布置合理、设施完好、标识明显、环境整洁。 

7.3 服务管理 

7.3.1 因地制宜开展健康文明、内容丰富、群众参与度高的文化活动，为群众性文娱活动提供便利条

件。 

7.3.2 服务设施、游乐设施运行正常、按时开放，不能正常开放或者变更开放时间应提前公示。 

7.3.3 服务设施应布局合理，整洁美观，与周边环境协调；经营服务规范有序，证照齐全。 

7.4 安全管理 

7.4.1 应配备相应的安保人员和安防设施，确保安全有序；及时掌握游人流量，按照 GB 51192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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